
近日，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审
结一起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制品案，被告人侯某某依法被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
罚金十万元。

2008 年，被告人侯某某在海南以
5000 元的价格非法收购玳瑁标本一
个，摆放于唐山市路北区某广场店铺
内。经鉴定，该标本为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制品。2012 年，被告人侯某某在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古玩市场以
11000 元的价格非法收购疑似虎爪一
袋（24 个）并 于 2013 年 联 系 金 某 某
（另案处理）对部分虎爪进行加工，准
备将上述疑似虎爪及虎爪制品用于

出售。经鉴定，其中 20 个虎爪及虎爪
制品的 DNA 保守片段序列为国家一
级重点保护动物虎所有。

2014 年，被告人侯某某在广西壮
族自治区柳州市文玩地摊以 1500 元
的价格非法收购疑似象牙吊坠一件，
准备用于出售。经鉴定，该吊坠为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象牙材质，重 27.7768
克。2015 年至 2016 年间，被告人侯某
某通过微信以每只 2700 元的价格非
法收购疑似象牙制品手镯 2 只，准备
用于出售。经鉴定，其中一只为国家
一 级 保 护 动 物 象 牙 材 质 制 品 ，重
19.8182 克。

2019 年 5 月 15 日，唐山市森林公
安局侦查员在唐山市路北区某广场
店铺内查获被告人侯某某准备用于

出售的象牙 1 根、象牙制品 2 件、盔犀
鸟制品 6 件。经鉴定，上述象牙、象
牙制品、盔犀鸟制品为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动物制品。

经鉴定，被告人侯某某收购及准
备用于出售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
品价值合计 189621.22 元。

路北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
告人侯某某非法收购、出售国家重点
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情
节严重，其行为已经构成非法收购、
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制品罪。考虑被告人侯某某有
犯罪前科、有坦白、主动预交罚金，大
部分犯罪系犯罪预备等犯罪情节，法
院作出了如上判决，并禁止被告人侯
某某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与野生动

物制品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保护野生动物，才能让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我国历来重视野生动物
保护，于 1988 年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
法。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明确
规定，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
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
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均构
成犯罪。广大民众要革除滥食野生
动 物 陋 习 ，推 动 建 立“ 舌 尖 上 的 文
明”，并时刻保持警惕，不要为金钱利
益所驱动，否则就可能因为触犯法律
而获刑。

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于法不容
□ 李硕 韦小方

说法

2018 年 11 月 9 日，侯某驾驶
一辆大型汽车在山西省忻州市，
与王某驾驶的大型汽车相撞，致
使两车受损。当地交警部门作
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侯某负全
部责任，王某无责任。

侯 某 驾 驶 的 车 辆 登 记 在 石
家庄市某运输公司名下，实际车
主是崔某。肇事车辆在保险公
司投保了交强险和机动车损失
商业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
崔某就该事故造成的施救费、车
损等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共计
54985 元 。 保 险 公 司 却 拒 绝 理
赔。经核实，驾驶人侯某驾驶证
显示“增驾 A2，实习期至 2018 年
12 月 24 日 ”。 事 故 发 生 时 驾 驶
人侯某处在实习期间，保险公司
认 为 ，根 据 崔 某 所 投 保 的 商 业
险、免责条款的声明及保险合同
条款，对在实习期内驾驶牵引挂
车的情况不负责赔偿。因此，崔
某投保的保险公司对崔某的损
失不予赔偿。崔某认为驾驶人
侯某在事故发生时持有 A2 驾驶
证，可以驾驶事故车辆，且实习
期是增驾期间的实习期而非初
次领取驾驶证的实习期，本案保

险合同属于格式条款，被告在投
保时并没有对实习期的概念进
行详细的解释说明，另外行政法
规和部门规章对实习期的概念
存在不一致的规定，因此被告应
该承担赔偿责任。双方多次沟
通未果，崔某将保险公司诉至元
氏县人民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
对实习期内驾驶本案事故车辆
的免责条款存有争议，依照保险
法第三十条的不利解释原则，应
作出有利于投保人的解释，因此
保险公司所述不应承担赔偿责
任的主张不能成立。遂判决被
告保险公司赔付原告崔某车辆
损失、施救费等 54985 元。

不利解释原则，又称不利条
款起草人的解释。保险法第三
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
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
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
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
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
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对

于格式合同适用的解释原则，合
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
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
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
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
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
释。

采用不利解释原则，其原因
在于：保险合同是格式合同，其
条款是由保险人事先拟订的，充
分考虑了保险人的自身利益，而
极少反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
益人的意思。在订立保险合同
时，投保人要么全部接受，要么
不接受。保险合同对于普通人
来说内容非常复杂，其中有很多
人 不 能 完 全 理 解 的 专 业 术 语 。
投保人受专业知识和时间的限
制，往往不可能对保险条款予以
细致研究。保险人因其对保险
具有的专业优势，使其对保险的
熟悉程度远远超过被保险人和
受益人。这些原因使被保险人
在订立保险合同的过程中明显
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为了保护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
利益，平衡投保人、被保险人或
者受益人与保险人双方的利益，
避免保险人拟订的保险条款含
义模糊，损害投保人、被保险人

或者受益人的利益，立法上规定
了不利于保险人解释的原则，给
予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司法救济。

本 案 的 争 议 在 于 事 故 发 生
时，侯某处于增驾的实习期内，
是 否 属 于 保 险 公 司 的 免 责 条
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
条第二款的规定，机动车驾驶人
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十二个
月为实习期，而《机动车驾驶证
申请和使用规定》第七十四条规
定，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请机动
车驾驶证和增加准驾车型后的
十二个月为实习期。根据保险
合同解释的不利解释原则，应作
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即认
定法律规定的实习期已过。

另外，交警部门在认定事故
责 任 时 认 定 侯 某“ 不 按 车 道 行
驶，负全部责任”，没有将驾驶人
在实习期驾驶涉案车辆作为认
定驾驶人应负责任的原因。实
习期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驾驶人
熟悉相应车型的驾驶情况，如果
实习期不能驾驶与准驾车型相
符的车辆，就失去了实习期的意
义。综上，保险公司的免责事由
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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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决：不予支持

不付抚养费就不能
探望孩子？

下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被确认为工伤

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如何计算

说法

□ 河北法制报记者 刘帅

□ 李东泽

认罪认罚获从宽处理后上诉
企图钻法律空子被依法加刑

□ 付饶

职 工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受 伤 住 院 ，被
认定为工伤，停工留薪期间在工资问
题上与公司发生纠纷，双方因此对簿
公堂。近日，磁县人民法院受理了一
起劳动争议案件。

侯 某 是 某 鞋 业 公 司 的 职 工 。 某
日，侯某骑电动车下班回家途中发生
了交通事故，经交警大队认定，侯某无
责任。事故发生后，侯某住院治疗 138
天，住院期间医疗费、护理费均由侯某
自行承担。邯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侯某
系工伤。经鉴定，侯某为九级伤残，停
工留薪期 8 个月。侯某向鞋业公司讨
要停工留薪期工资 28000 元。鞋业公司
认为侯某所主张的停工留薪期间的工
资过高，不应向侯某支付此项薪资，遂
诉至磁县人民法院。

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 ：职 工 因 工 伤 享
受工伤保险待遇，是劳动者依法所应
享有的权利，也是社会保障机构或用
人 单 位 的 法 定 义 务 。 侯 某 下 班 途 中
发生交通事故致其受伤，已被认定为
工伤，鞋业公司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向
侯某给予工伤保险待遇。遂判决：鞋
业 公 司 向 侯 某 支 付 停 工 留 薪 期 工 资
28000 元。

本案中所说的停工留薪是指职工
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
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原工资、薪
水、福利、保险等待遇不变，由所在单
位按月支付。停工留薪期一般不会超
过 12 个 月 ，伤 情 严 重 或 者 情 况 特 殊 ，
经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

认，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不得超过 12
个月。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应当凭
职 工 就 诊 的 签 订 服 务 协 议 的 医 疗 机
构，或者签订服务协议的工伤康复机
构出具的休假证明确定。停工留薪期
超过 12 个月的，需经设区的市劳动能
力鉴定委员会确认。设区的市劳动能
力鉴定委员会确认的停工留薪期结论
为最终结论。

“工资”是工资总额的简称，工资
总额的计算原则应以直接支付给职工
的全部劳动报酬为根据，包括工资、奖
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及特殊
情 况 下 支 付 的 工 资 。 停 工 留 薪 期 的

“原工资”，在《工伤保险条例》并未定
义，各地规定大致有两种计算方法：一
是指加班费之外的工资；二是受伤前
12 个月平均工资。用人单位不依法支
付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工资的，工伤
职工可以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维权。本
案 中 的 侯 某 停 工 留 薪 期 为 8 个 月 ，每
个月 3500 元，共计 28000 元。

停 工 留 薪 期 满 后 仍 需 治 疗 的 ，继
续 享 受 工 伤 医 疗 待 遇 。 但 工 资 福 利
各地规定不同，一些省市规定继续享
受“ 原 工 资 福 利 待 遇 ”，一 些 省 市 规
定 由 所 在 单 位 按 不 低 于 当 地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发 给 生 活 津 贴 。 生 活 不 能 自
理的工伤职工需要护理的，由所在单
位 负 责 。 是 否 需 要 护 理 按 治 疗 工 伤
医疗机构建议，所在单位可以派人护
理，也可以支付护理费由工伤职工自
行 找 人 护 理 。 所 在 单 位 支 付 护 理 费
的 ，所 在 省 市 有 规 定 标 准 的 ，从 其 标
准 ；没 有 规 定 标 准 的 ，参 照 当 地 同 类
情 形 护 工 标 准 或 者 按 照 所 在 单 位 职
工 月 平 均 工 资 确 定 。 停 工 留 薪 期 内
因工伤导致死亡的，按因工死亡处理
享受全部的工亡待遇。

被告人韩某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从宽处罚后，竟又推翻部分供认事实，对量
刑结果不满，试图通过“上诉不加刑”的方
式再减轻处罚。认罪认罚后又反悔，到底
应当如何处理呢？

2018 年 10 月，被害人郭某某在 QQ 上
聊天认识一名女子，在 2019 年该女子以与
其谈恋爱为由，将郭某某骗至沧州市运河
区 一 传 销 窝 点 ，后 郭 某 某 被 公 安 机 关 解
救。在此期间，郭某某因想离开该窝点，遭
到韩某等人威胁、侮辱，造成郭某某身上多
处软组织损伤。

审查起诉阶段，韩某自愿签署了认罪认
罚具结书，且庭审过程中也明确表示认罪认
罚。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审理后，采纳检
察机关从宽处罚的量刑建议，被告人韩某被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宣判后，韩某不
仅没有悔罪，还以其量刑过重为由，向沧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检察机关认为，检察院基于韩某自愿
认罪认罚，提出从宽处罚建议。办案中已
书面告知其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向其讲
明认罪认罚的性质及法律后果，签署了认
罪认罚具结书，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其也表
示认罪认罚。得以从轻处罚后，韩某又提
出上诉，对定罪及量刑均提出异议，不应对
其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应对其从
宽处理，故提出抗诉。

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原
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和
适用法律准确，审判程序合法。韩某以量
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其认罪认罚而得以
从宽处理的事由已改变，抗诉机关据此提
出的抗诉理由成立，依法予以改判。最终，
韩某犯非法拘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六个月。

上诉不加刑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原则
之 一 ，对 被 告 人 提 出 上 诉 的 刑 事 案 件 ，上
诉审法院不得加重被告人刑罚，旨在解除
被 告 人 的 顾 虑 ，保 障 其 依 法 行 使 上 诉 权 ，
以利于案件的正确处理。根据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人民检察院
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不受上
诉不加刑限制，即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
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案件，不管被告人一
方是否上诉，第二审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
具 体 情 况 ，既 可 以 依 法 加 重 被 告 人 的 刑
罚，也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除被告人的刑
罚。

法律一方面规定了在一定条件下、一
定范围内对被告人不得加重其刑罚，这个
条件即上诉不加刑适用的范围仅限于只有
被告方上诉的情况下；另一方面又规定在
一定条件下对被告人可加重其刑罚。两个
方面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上诉不加刑原则
的完整内容。

认罪认罚从宽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对于指
控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检察机关的量
刑意见并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案件，可
以依法从宽处理。根据法律规定，被告人
对认罪认罚有反悔的权利，但检察机关同
样负有法律监督的职责。本案中的被告人
应当正视法律权威，切忌心存侥幸心理，钻
上诉不加刑的法律空子，其最终结果是“聪
明反被聪明误”。

近 日 ，东 光 县 人 民 法 院 审
理一起民间借贷案，涉案借条
中只载明“利息壹分”，但未注
明是月利率还是年利率。法庭
上原被告各执一词。通过主审
法官查微悉疑，最终认定了利
息的结算，双方当事人都欣然
接受，案结事了。

2017 年 2 月 17 日 ，被 告 刘
某因投资生意资金短缺向原告
李某借款 22 万元，并出具了借
条交李某收执，借条中载明了

“ 利 息 壹 分 ”。 后 因 刘 某 未 能
如期还款，李某将刘某诉至东
光 县 人 民 法 院 。 在 庭 审 过 程
中，刘某承认尚欠李某借款 22
万元未偿还，但关于借条中载
明的“利息壹分”，刘某认为是
年利率，继而又以约定不明为
由 ，主 张 应 视 为 不 支 付 利 息 ；
李 某 则 认 为“ 利 息 壹 分 ”是 月
利率。

经法庭调查和对双方抗辩
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后，主审法
官认为，借条明确约定了被告
需向原告支付利息，说明该案
为有息借贷。同时，被告向原
告借款是用于营利性的生产经
营，原告向被告提供借款的目
的 是 通 过 提 供 借 款 来 获 取 利
益，且民间借贷基于计算方便
等方面的考虑，对利率进行约
定时通常是约定月利率而不是
约定年利率。因此，法院依法
判决被告刘某应归还原告李某
借款本金 22 万元及利息（利息
以 22 万 元 为 基 数 ，按 月 利 率
1%，从 2017 年 2 月 17 日起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
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
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
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
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
原 则 ，确 定 该 条 款 的 真 实 意
思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总
则》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
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
秉持诚实，恪守承诺。

本案中，首先，借条明确约
定了被告需向原告支付利息，
说明本 案 应 为 有 息 借 贷 ，现 被
告 以 约 定 不 明 为 由 主 张 借 款
应视为不支付利息，有违民法
总 则 第 七 条 关 于 民 事 主 体 从
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
则的规定。其次，被告向原告
借 款 是 用 于 营 利 性 的 生 产 经
营 ，并 非 日 常 生 活 所 需 ，原 告
向被告提供借款，也不是向生
活 有 需 要 的 亲 朋 好 友 提 供 无
偿帮助，其目的应是通过提供
借款来获取利益。最后，民间
借 贷 基 于 计 算 方 便 等 方 面 的
考虑，对利率进行约定时通常
是 约 定 月 利 率 而 不 是 约 定 年
利率。综上，遵循合同解释的
原则，借条载明“利息壹分”应
当 理 解 为 月 利 率 1% 较 符 合 民
间 交 易 习 惯 。 故 法 院 作 出 如
上判决。

发 生 民 间 借 贷 时 ，出 借 人
如要利息，一定要与借款人约
定好，并在借条上清楚注明，否
则将承担因约定不明导致自身
权益受损的诉讼风险。

离 婚 后 ，孩 子 随 母 亲 生
活 ，因 父 亲 未 支 付 抚 养 费 ，母
亲 拒 绝 孩 子 父 亲 行 使 探 望
权。这样做合法吗？近日，新
乐 市 人 民 法 院 审 结 了 一 起 探
望 权 履 行 纠 纷 案 。 未 支 付 抚
养 费 不 构 成 探 望 权 行 使 的 阻
却理由。也就是说，同时履行
抗 辩 权 原 则 不 适 用 于 本 案 的
履行环节。

刘先生与甄女士原系夫妻
关 系 ，二 人 婚 后 育 有 一 女 ，后
来二人因感情不和于 2016 年 8
月离婚。二人商定女儿由甄女
士抚养，但对刘先生的探望权
未做约定。刘先生每每要求探
望孩子时，均被甄女士以各种
理由拒绝。刘先生认为，甄女
士的行为严重影响自己与女儿
的感情，便将甄女士诉至新乐
市人民法院。甄女士则指责刘
先生不给孩子抚养费，所以不
允许探望。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
虽已离婚，但原告刘先生对女
儿享有探望权，故法院对原告
要求探望婚生女儿的诉讼请求
予以支持。

探 望 权 ，是 指 父 母 双 方 离
婚或解除同居关系后，非直接

抚 养 一 方 享 有 的 可 在 一 定 时
间、地点及方式探望子女的权
利，而给付孩子抚养费是一种
义务，探望权的形成或者消失，
不以抚养义务是否履行作为前
提和基础。在本案中，刘先生
不 按 时 给 付 孩 子 抚 养 费 的 行
为，不能作为甄女士拒绝其行
使探望权的法定理由。作为抚
养方的甄女士，有权向法院起
诉要求对方履行抚养费支付的
义务，但不能以此为由阻止对
方探望女儿，变相剥夺对方的
探望权。

婚 姻 法 第 三 十 八 条 规 定 ，
离婚后，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
仍 有 抚 养 和 教 育 的 权 利 和 义
务 ，不 直 接 抚 养 子 女 的 一 方 ，
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
协 助 的 义 务 。 行 使 探 望 权 利
的 方 式 、时 间 由 当 事 人 协 议 ；
协 议 不 成 时 ，由 人 民 法 院 判
决。父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
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
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
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
利。因此，探望权的行使属于
法定权利，不因刘先生未支付
抚 养 费 之 理 由 而 阻 却 。 另 一
方面，探望权的行使更是考虑
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体现了未
成 年 人 利 益 最 大 化 原 则 。 因
此，原告刘先生要求探望婚生
女 儿 的 请 求，依法应当予以准
许。

增驾实习期内发生交通事故，投保公司拒绝理赔

民间借贷
利息约定含糊不得

□ 河北法制报记者 刘帅

□ 河北法制报记者 刘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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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解释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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